关于举办喜迎校庆“歌唱祖国·爱我建大”

大学生合唱比赛的通知
为庆祝建大60周年华诞，培养大学生爱校爱国情怀，增强大学生报国责任感、使命感，特举办山东建筑大学“歌唱祖国·爱我建大”大学生合唱比赛，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歌唱祖国·爱我建大

二、组织单位
 主办单位：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
 承办单位：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
三、比赛安排
比赛时间：2016年10月13日18:00           

比赛地点：孟子广场
四、活动细则

1、各学院自行组建合唱队（40—50人），指挥1人，演出服装与合唱曲目伴奏音乐自备。每学院推荐参赛队伍不超过2支。

2、每支参赛队伍参赛歌曲限定1首，曲目自定。歌曲内涵应紧扣热爱伟大祖国、爱我美丽建大主题。各学院自行撰写200字以内现场主持人串讲词，旨在体现比赛主题，展现学院特色风采。
3、鼓励创新合唱形式，在合唱的基础上配合领唱、伴舞或其他的表演形式，促进多种艺术形式融合。

五、活动组织

1、报名：请各学院组织队伍报名参赛，请于10月7日19点前，将电子版报名表和伴奏音乐发送到承办单位指定邮箱：1255291862@qq.com，联系人：康宵17865316901。纸质版报名表（经参赛学院盖章）请于10月8日17点前，报送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学生科（KJ415房间），联系人：朱鹏宇17865310984。

2、参赛：各学院大学生合唱队请于10月13日17:30到达比赛场地孟子广场，并按制定区域就座，进行相关比赛事宜准备。比赛18：00正式开始。

六、评分标准
1、节奏感强、音准正确统一、能够准确把握歌曲主题。

2、精神饱满、富有朝气、服装统一整洁，上下台纪律良好，行动整齐。
3、指挥手势准确，姿势优美，节奏分明。指挥、领唱、合唱配合默契。

4、表演富有创意，突出爱国爱校主题，彰显学院特色。

七、奖项设置
本次合唱比赛设置：最佳表演奖3名，精神文明奖5名，优秀组织奖若干名，现场颁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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